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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
*

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2)

沈玮玮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文

一、文人知识与诗性裁判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

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

严峻的诗创作。①”古代中国也不例外，文官治国的传统由来

已久，士人治国是“学而优则仕”的应然之道，经邦济世乃

是文人士子的最大抱负，而通过文官进行国家治理是传统中

国的基本国策。

在文官的知识教育中， 《诗》位列第一。汉赋、唐诗、
宋词、元曲等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也正是文人知识背景的变迁

过程，这些文学样式都是具有诗性的。历来中国士子为官的

资格，不在于是否接受过专门的技术训练，而在于是否熟读

经史，工于文章，科举取士也是首重文章的，因此士人文章

大体上都是诗意盎然的。其结果是，中国古代的司法判决便

具有了一种别样的风貌。虽然它们也像古今所有民族的法律

判决一样叙述事实，适用法律，但同时又是文人作品，具体

而言都是诗性作品。它们的式样一面受一个时代文风的影

响，一面也反映出作者个人的文学趣味和修养。因此，这些

判决被称之为 “文人判”②。虽然有些判语十分注重文辞，

近乎于文字游戏，诗赋的工拙有时也成为影响判决的一个因

素，但无需置疑，诗是可以为治的。在古代的社会治理环境

中，诗不但是文艺的一种，更兼有伦理的和政治的 功 能，

“以诗刺恶”的经典也一直传承到了近代。而自先秦已降，

礼从俗③，诗亦源自俗语，诗或许最初就是礼 ( 法) 的表达

载体。就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文字被统治阶级所专有，统

治阶级利用文字以教化百姓，因此，文字必须具有通俗易懂

的优越性才会被用作传播的载体。于是，统治阶层将来自不

同地域的诗歌，不同功用的诗歌组成一本诗集，很好地兼顾

了官方文字和通俗之语的特点。《诗经》中的《国风》就是

最为明显的体现。《国风》歌谣本身就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

起，用来说明道德哲学的准则和政治学的准则，具有教化之

意④。因此，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⑤”
《诗经》通俗简约，让人遐想的特点自然受到民众的普遍欢

迎，但在教学传道的过程中，学习兼具内容和流露的 《诗

经》必须以礼和乐来约束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方可 “思无

邪”。只有对礼的探求才是对《诗经》文本的深究，乐又是

根据礼仪而订定的，所以在掌握礼仪后才能学习相配的乐曲

以巩固所学。因此，《诗经》本身可以被视一部修身齐家治

国之作，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具有极大的延展性。治国

之人希望从中得到明示，治学之人期望从中得到开通，进谏

之人期盼从中得到证据，普通之人期待从中得到愉悦⑥。

历代读书人，平日饱览诗书，一朝服官任事，自然将平

时所学用于政事。《诗经》之传统被发扬光大便是理所当然。
虽然古之治道内容宏富，古人治国自有制度，但诗的特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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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却也是这个政制安排中的一项⑦。尽管韦伯认为，传统中

国的士人是仅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

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吟诗挥毫，诠释经典文

献⑧。这一过分的评价很可能是韦伯文人相轻和西方中心的

心态所致。不过，黄仁宇也认为，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

民，恰恰是中华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一个困难。其结果

将是“以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⑨”
在黄仁宇看来，在古代中国文人是难以胜任治国重任的。由

于古代中国司法与行政很难清晰界定，所以昂格尔认为传统

中国“没有摆脱统治者顾问身份的可辨认的法律职业”瑏瑠。
由于长期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以及诗文写作技巧作为科举考试

的基本内容，从而极大地妨碍了人文知识与法律知识的分

化。因此，入仕为官者并非法律家，他们对法律知识通常没

有专门的研究瑏瑡。 “舞文”和“弄法”才会常被连在一起，

担当司法职能的古代士人常被认为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规

则乃至精神，其司法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有学者对此提出

了质疑。因为传统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司法官员，实际上

已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法理”知识———经学和礼学; 而读经

过程中对经典语句的考据辩析方法，在为官断案时对律条的

引用解读与选择，其实从逻辑方法上并无多大的不同; 以此

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科举以外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诸

如观政和候补，担任游幕，尤其是“官箴书”等———来弥补

“技术”知识的不足。由于古代案件类型和法律条文比较简

单，加之幕友的协助和审转程序的设计，司法官员的知识结

构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案件的审理工作瑏瑢。历史事实证明，

中国传统社会千余年来的超稳定性都是在文官的治理系统下

维系的，通过文官的社会治理是有效的。

自隋唐确立科举取仕以来，诗文一项一直是入仕测试的

重点。唐代铨选官吏讲求 “身言书判”， 《古今图书集成》
铨衡典卷二十二载: “唐吏部所试四者之中，以判为尤切。
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

非，发擿 隐 伏，皆 可 以 此 觇 之。”所 谓 “文 理 优 长”之

“理”，主要体现在“通晓”事之理和 “谙练”法之理两方

面，事理和法理同属于 “理”的范畴。但实际操作中，重

“理”这一最初的设想却转向了重“文”这一面。唐代吏部

考判从“理”到“文”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据

《通典》卷十五所载: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以吏

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

判也。后日月寝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

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

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

之能知也。”这三个阶段的难度是逐步加大的，其目的很明

显，主要是为了在举子众多的情势下能够有效地选拔人才。
这些要求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入仕者若想依法办案，则并非难

事，难者在于深谙义理，融事理和法理一体。简言之，对熟

读经书礼仪的士子来讲，读律识律用律并非难事，高境界者

在于集情理法之大成。这是“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的古

训所在。而判决书的制作更应如此，因为“非穷理无以察情

伪之端，非清心无以祛意见之妄”，既要“理形于言，叙理

成论”，还要说理深刻，即“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既要逻

辑井然、论证缜密，即所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心与

理合，无隙可击”，“辞共心密，无机可乘”; 还要以礼服人、

以理服人，即所谓的“词深人天，至远方寸”，“阴阳莫贰，

鬼神靡遁”瑏瑣。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唐代判词中，张鷟的 《龙

筋凤髓判》明显属于第一阶段，白居易的判词基本属于第二

阶段，但却保留了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张白二人均能通晓

律文，所做判词也切合律意瑏瑤。这也正是二人判词流传至今

的原因。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判词在唐代已发展完备并完成

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

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当时发展成熟的公

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

说瑏瑥。宋元时期“说话”的文学传统是书判体公案小说的渊

源。“说公案”就是判词和“说话”结合而产生的新形式，

它标志着“公案小说”正式诞生。到了明代，判词与公案小

说进一步的结合，催生出了书判体公案小说。它在融法律文

书于小说方面的努力更加自觉: 不仅保留若干文牍，就连

原、被告的诉状和主审官的判文在各篇中一一罗列，并且行

文上也用标准的法律文书格式。书判体公案小说并非纯正的

公案小说，倒有点像法律知识方面的通俗读物瑏瑦。就此而言，

书判体公案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通

过诗化的判词“立言”的志趣。它本身具有文学样式，富有

韵味，而且通俗明快，有口皆碑，因此，它对于法律知识的

推广和普及十分重要。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法

官使用与口头语言相距甚远的文言文来制作判决，又时常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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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法官本人的文采，讲用典、对仗、节奏，甚至以骈文行

之，美则美矣，但离逻辑的要求却愈来愈远。因此，正如中

国的诗化语言曾经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它也是中国

古代律学进步的绊脚石。在如此注重形式美的前提下，作为

一篇司法判决，法官还有多少余地在其中进行法律概念和规

则的阐述呢? 再者，使用这种语言所制作的司法判决又怎样

促使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民众通过司法了解法律呢瑏瑧? 这反

倒成全了通俗易懂的书判体公案小说盛行繁荣的重要原因。
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官方的书判导致了公案小说的发展，

还是后者影响了官府的书判形式? 仰或两者彼此影响? 从对

古代判词的研究方面看，是基于对诗性判词的批判，才成就

了宋元已降的书判形式。而对这一问题的深究，至今仍是一

桩公案，只能留待另文讨论了。

不过，文学化的叙述结构和修辞格式与逻辑在很多时候

确实是相悖的。实际上，骈判大多古雅精致。文章纯然是一

种形式，但宣判的结论是明确的: 该罚该杀，准与不准……
当事人应该都很清楚。古人在公文或官样文字中既要充分表

达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又要尽量表现文学才华，这就是古

代“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瑏瑨。有学者将中国传统

诉讼文化的主要特质归纳为五点瑏瑩，其中诉讼的道德化、诉

讼的人情化与艺术化以及司法的个别化和非逻辑化均与富有

诗意的判词密切相关。在古代判词叙事中，司法官并不是客

观中立的，即司法官并没有完全以旁观者的口吻讲故事说案

情，相反他对这个故事明显含有情感。在判词的叙事中，叙

述者往往热情洋溢地向受述者灌输他的道德评价结论，有时

甚至情不自禁地撇开故事的进程，直接诉诸于读者，希望引

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如不时以“尔”“尔等”的称谓直

接对受述者进行指点教育。在判词叙事中，这种叙述者干预

表现为法官会一时偏离所讲述的故事，或者暂时切断故事的

内在组织，而插入叙述者对案件人物与事件所做的价值、规

范、信念等方面的评价与判断瑐瑠。很明显，这些叙述手法会

给人造成一种缺乏逻辑的感觉，但却无一不是判官带着诗意

的情感饱含深情之所作，并且直达心灵深处，诉诸灵魂征

服。长期以来人们都坚信通过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可以改变人

们的信念，然而现在人们发现理性和逻辑并不能解决一切法

律问题，因为它不能诉诸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结构。中国

古代判词虽然非逻辑化倾向比较严重，也没有对法言法语使

用的严格要求。但古代判词却通过比较巧妙的修辞技巧，直

接诉诸人们的情感，以达到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为目的。这

可以称得上为一种情感的诉求机制。这种判决与礼的精神是

一致的，古代中国追求的伦理上的和谐是以司法中的反逻辑

( 也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反逻辑) 为代价，使得司法乃至整个

法律制度总是处在一个维护礼治秩序工具的从属地位。然而

若从“礼”的原始含义 “仪式和典礼”讲，它也是富有诗

意和美感的。礼为人们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其情感开

辟了渠道，而法律则缺少情感方面的内容瑐瑡。融礼于律，正

是将情感内容增加到法律的条文和实践中。在判词中以诗意

的形式说理释法，正是古人的追求。因此，反逻辑并非反法

律，倒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通过法律解纷的境界。

总体而言，具有诗性的文艺语体对公文语体的渗透确实

加强了古代判词的文学色彩。我们将这种判词不妨称为“诗

性裁判”，即通过诗意的文学手法而制作的判词。而当文学

语体进入司法判词时，通过公文语体的整合效应，其原有的

丰富性、多义性、形象性以及历史的意蕴已被有限消解，仅

仅成为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针对性的表意工具，仅成为增

强说服力的修辞。这样，判词的诗化只是形式上的表现，其

本质是反诗意的。因为文学语体进入公文语体之后，切断了

同原有意象特定语境的联系，其语词原有的丰富的内涵、情

调的线索、联想、暗示、呼应都被减弱，融入了使用者的声

音，被赋予新的功能。诗意的文学已经消失瑐瑢，被呈现出来

是一种说理判词。通过这种被称为妙判的判词的广为传唱，

文学不仅成了普及法律的手段，而且被当做一种文人治理的

有效手段加以推广。

二、文学方法与充分说理

判例以文学化的手法加以表现并传播，正说明中国司法

传统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文学化的手段。无论古

今，判例也是一种故事的形式，都是一种过去意义上的事实

裁判。案件事实不是证据的建构，而是修辞的建构，司法审

理便是一种修辞过程，一种通过将证据所提供的素材情节

化、戏剧化来得出案件事实以及判决结果的活动瑐瑣。当法律

作为一种故事时，判决就成了讲故事。要想作出令人信服的

判决更是需要好的叙述者，而好的叙述者定是颇富诗性的

人。因此，司法的过程也将被展示为一种文学化的过程，一

种诗性的过程。

讲故事即我们所谓的深描，尤其在事件史的叙述中，而

司法的过程也即是对事件史的一种深描。深描更是一种文学

手法。文学的叙述方式可以换来对理论的视觉呈现，文学化

的司法过程也可能会唤起对真实情感的再现，同样可能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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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 6 期。
赵静: 《司法判词的表达与实践———以古代判词为中心》，复旦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19 页 ～ 第 120 页。
胡旭晟: 《试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之特质》，《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 年春季号。
赵静: 《法律叙事与文学叙事》，《当代文坛》，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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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正判决的呈现。对法院和法官而言，总是希望全面充分

地论证自己的裁定理由。然而，这样一种希望以及实施，由

于运用自己认为不错的说理方式，反而徒增他者可以自然而

然提出的疑问乃至质疑。重要的原因在于，法院所追求的

“充分”说理是在希望运用法律规定、法律原则和形式逻辑

之外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论证资源以期实现

“很有道理”。而正是这种多重资源的使用造成了“说理方

式”的“地方性”冲突瑐瑤。因此，试图“充分”说理却导致

了“说不清理”的结果。在司法论证中，仅仅通过自认为完

美全面的逻辑说理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胜败皆服”
的司法效果颇让人怀疑。从宋鱼水的经验来看，她在司法实

践中所运用的“充分说理”既有可能不断地驯服对方的思考

从而实现征服，也有可能不断地解放对方的思考，从而遭遇

抵抗瑐瑥。这种朴素的抵抗情绪其实是大众对于“职业化”所

导致的与“日常化”的疏离而产生的不满与不可理解。二者

的和谐共存就不可避免地要从“理性职业化”回到“感性大

众化”，而文学就是在这种感性策略中响应着日常化的情感

呼唤和共鸣。

在新中国初期，司法是强调大众动员型的人民司法。在

一个开放的广场化司法语境中，人们通过情感的碰撞、各自

故事的讲演来诉说和维护着司法的正义，文学的感性激扬实

现了广场化氛围中大众所需要的情感互动效应瑐瑦。同样，由

于当时文法不分，政法相容，职业化的法律逻辑几乎不存

在，只有日常化的生活逻辑支配着整个司法过程，司法过程

同革命过程或日常生活无法区分。因此，广场化的司法并不

存在说理性的难题。随着司法职业化的兴起，职业逻辑开始

刻意同日常逻辑划清界限。在职业逻辑被不断强化的同时，

法院也越来越不被信任。为了解决职业与日常的矛盾，故事

文学或许可以利用。在具体案件中，具有故事文学机制的周

边情况陈述，可以使被格式化后的法律意见争论悬置起来，

较为有效地终止对诉讼争议或疑案的无穷追问，从而使司法

受众包括司法者，从案件整体来理解司法意见的适恰与否，

而非关注抽象的法律意见瑐瑧。我们不妨向前推进一步，当代

司法的过程或许更需要的是故事文学的支撑，尤其是通俗故

事文学的推动。在当前的刑事诉讼中，衍生于陪审团审判的

故事构造模式除了用于解释裁判者的心证形成过程外，还通

过控辩双方的“故事比拼”来实现证明的说服力，以故事脉

络设置举证顺序和庭审顺序，以故事的全面性、一致性、独

特性作为证明标准，可以使证明过程更具有可操作性瑐瑨。这

些都说明文学化的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变得越发有效。

古代中国判词的文学化倾向表明在司法文书中能够用文

学语言来弥补法律语言的不足，构建一种适合阅读和表达的

法律语言体系。并且，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

正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判决书中的体现瑐瑩。而法官的自由

裁量是法官进行说理的重要部分。正因为没有扎实的论据支

持，才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是法官是否达到 “胜败皆

服”的司法公正的绝佳量标。古人引入诗意化的表述方式，

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利用诗化的语言动之以情，无疑能达到

良好的情感效果和说理效果。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

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指出“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

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

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 通过裁判文

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

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

动教材。”而欲使法律文书成为生动的法制教材，无不是通

过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而达到的。增强说理性的重点在于

针对质证中有争议的证据，这些证据大多需要自由裁量，综

合考虑法理、人情、社会条件等等。其实，中国传统社会对

审判者的这些要求甚至更符合美国司法中理想法官的标准

———法律人 /政治家，能够适度地去“超越法律”瑑瑠，反观人

世，通过诗性化的思维更好地进行说理。总之，通过文学化

的方式来进行“充分”说理未尝不是一条正途。

三、社会治理与诗性正义

由于司法与文学密不可分，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便日益兴

盛。广义的“法律与文学”包括四个分支: “文学中的法

律”“作为文学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有关文学的法

律”。本文恰恰要关注的是 “通过文学的法律”，即“用文

学的手段来讲述、讨论和表达法律问题”瑑瑡，它与“作为文

学的法律”有相似之处，都是应用文学的感染力来达到作者

的立意目的，延伸到法律上，就成为立法者进行法律传播与

大众说服的一种策略。诗性裁判即是一种通过文学的法律进

行社会治理的方式。

事实上，文学一直承载着重大的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和

整合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具有了某种社会控制的作用瑑瑢。由

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国家的财力、人力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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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极其匮乏，国家法律因这些因素的限制无法达到上行下效

的目的，统治者单凭法律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必须借助意

识形态来辅助国家的治理，儒家的“德主刑辅”大概就是在

此意义上形成的一种政法制度和治理策略。通过文学的治

理，或者是诗化 ( 礼) 的治理，在普及正统意识观念的同

时，也化解了司法纷争并传播普及了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

教化万民，使国泰而民安。这是一种在当时社会成本最小化

的治理模式。到现代讲法治的社会，因为法治的逻辑是无诗

化的，所以无法公开认可文学的教化功能。然而“现代资本

主义法治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法治一样，需要有与之配合的文

艺表现形式，将抽象的法治话语 ( 公民权利、赏罚二柄之

类) 转化为人民愿意接受的社会正义和具体的政治操作。瑑瑣”
因此，文学和法律开始合一，文学的教化功能被法治所吸

收，文学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而存在。

努斯鲍姆提供和阐述了一种与文学和情感相关的诗性正

义。这种诗性正义要求裁判者应该尽量同情地去了解每一个

独特的人所处的独特环境，尽量以“畅想”和文学想象去扩

展一个人的经验边界，从而建构一种中立的旁观者的“中立

性”。文学想象和情感能够在这一中立旁观者的构建中起到

重要作用。文学，特别是小说这一媒介，能够让我们触摸到

事物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能够让我们通过“移情”和远处的

人们产生情感的共鸣。文学和情感能够带来畅想，能够带来

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文学对于普通大众的兴趣，情感对于

那些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能够使得读者和旁观者尽量

深入和全面地掌握事物的每个方面。在文学和情感的关注之

下，旁观者的视角将变得更为公正和明智瑑瑤。这一诗性正义

和诗性裁判至少能够为正义和司法的中立性标准提供一种必

不可少的补充。在古代中国司法中，文人判官无一不是将文

学化的表现手法和抒发自我情感作为判词拟定的自发语境。
这与努斯鲍姆所强调的文学和情感相当吻合。文学的阅读对

社会公众，终究具有潜移默化的规训，进而也会左右其对现

实法律实践的看法，最终“干预”法律实践。因此，左右文

艺，左右思想传播，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中之重。

另外，文学和情感给正义和司法提供更多的是经验边界

( 文学) 和信息量 ( 情感) 的扩展，尤其是关于人的知识和

信息的扩展瑑瑥。经验和信息量无疑是实现公正司法的必备要

件。信息量同样也能被经验所涵盖，否则信息并不能被有效

收集和理解。因此，努斯鲍姆同样重复了“法律的生命不在

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一至理名言。经验孕育着情感，贮

藏着信息。而更多的经验则需要文学性的视角，尤其是诗性

的视角来发现，这样才能更人性化地对待司法。因为人性与

诗性是相通的。

四、政法合一与文学价值

“政法合一”一词可以用来很好地概括中国司法的传统

和现实。古代中国司法 也 是 行 政 司 法 合 一， “法”既 是

“政”的基本内容，也是施政的具体措施，司法的终极目标

是“必也使之无讼”。因此，法的存在最终是为了 “不存

在”，政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全部。在政治主导下的传统社会，

对诗文的强调是理所当然的，诗文传达的是思想意识的控

制，此谓“文以载道”。因此，通过文学的治理是政治的不

二选择。在法治社会的标准下，党政对法的正面和背后的影

响常用的方式便是宣传，尤其是文艺式的宣传。通过简短明

快、通俗易懂的口语化的大众文学手法来表述，取得了广为

人知的宣传效果。当然，在宣传时还将“党政民”三者捆绑

在一起，就越发增强了“政法合一”正当性的渲染力。

在古代中国，正是“政法合一”才使得法官职位由并非

受过法学专业知识训练的文人墨客担当，才使得诗性裁判成

为了可能，使得司法同大众紧密联系，使得 “天人合一”
( 天理国法人情) 成为司法的最高追求。它充分体现了法律

的终极目的是在于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正是诗意的文学修

为造就了士人和世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入观察与思考，因文

学而衍生出的诗性裁判也恰当满足了当时社会对自然与人世

合一的追求。近代以来的“变法图强”，国家力图通过立法

而实现宪政，进而迈向繁荣。于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地

通过媒体进行“国衰民弱”的诗意化描述，来进一步强化了

社会对通过法律实现强国梦的观念。新中国以来的大众司法

一直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模式也融入了文学与道德情

感。文学通过其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来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物化载体而存在。改革开放至今，政法

环境的转变也没能让文学完全失去主导社会教化的地位，当

代司法实践现实依然无法离开文学的感性表达作用，“普法

运动”“法制文艺”等都无法回避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传播

功能。因此，文学始终萦绕着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在不断推

行司法改革的当下，司法的专门化倾向越来越成为学界共

识，但随着司法专业化的纵深推进，司法的公信力却越来越

弱化。中国司法似乎在高高在上的变革中，逐渐同民众拉大

了距离。于是，近年来，为民司法的思想又被重新强调，群

众路线的红色经验因司法的信任危机而重返政法舞台，司法

判决书也推出了加强说理的改革方案，这或许是诗性的判词

传统重新焕发生机的一个重要契机。至于诗性的判词传统如

何与当前不断专业化的法律术语进行衔接，还需要理论与实

践的不断探索。

( 责任编辑 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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